
泉州师范学院文件
泉师办〔2016〕2号


关于开展2016年保密工作检查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泉州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、泉州市国家保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机关、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泉委保办〔2016〕1号）和《机关、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（国保发〔2014〕14号）要求，为提升我校管理岗位保密意识和管理水平，切实做好保密工作，经研究，拟于3月8日起进行保密工作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检查内容
各单位对保密工作是否有部署和落实，是否结合工作实际建立相关保密管理规定并上墙。

各单位是否组织学习上级保密工作指示、文件和有关法规制度。

3.各单位是否建立保密工作记录，各项保密工作材料是否做到专项存档，详实完整。

4.涉密网络是否接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，涉密计算机是否有安装使用具有无线功能的模块和外围设备，涉密计算机是否安装病毒查杀软件，移动存储介质是否有安全管控等。
5.非涉密计算机、互联网（含非涉密工作内网及邮箱）、手机、IPAD等电子设备及境内外服务商提供的公共云服务平台等是否有收发、存储、处理、传输国家秘密信息。
6.涉密信息设备与非涉密信息设备之间是否有交叉使用移动存储介质，涉密计算机和移动存储介质是否粘贴保密标识，建立台账，明确责任人。

7.涉密人员是否使用普通手机谈论、传输、处理、存储涉密信息，是否有将手机连接涉密信息设备，是否使用未经国家电信管理部门进网许可的手机。

    8.涉密科研项目研究、涉密项目（含内网）建设，是否向研究建设单位提出保密要求，与师生签订保密协议。

9.负责对外交流、合作等活动的部门是否采取相应保密措施，对有关人员进行保密提醒，出国（境）团组是否指定专人负责保密工作，进行行前保密教育并记录。
10.对外宣传报道是否履行保密审查审批程序；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是否有领导分管、有部门负责、有专人实施。

二、检查安排

（一）全面自查。3月8－11日，各单位负责人、保密员对照检查内容开展全面自查。
（二）重点抽查。3月14日起，保密委将组织对涉密单位和其他单位实地督导检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在全面自查后，请于3月14日前将自查情况书面报告（内容包括：基本情况、做法经验、困难问题、意见建议等）盖章送至校办机要科（行政楼708），联系人：康志荣、苏琳，联系电话：0595-227723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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